
都会长青年金
保险产品计划

提早规划 “盈”在将来
大都会人寿     都会长青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本产品由大都会人寿发行与管理，
代销机构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兑付和风险管理责任。

1.都会长青保险产品计划即都会长青年金保险。

2.您在书面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的十五日内（含第十五日）为犹豫期。如您
在犹豫期内申请解除合同，自我们收到保险合同终止申请书之日起，本合
同终止，我们自本合同生效日起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并将自收到保险合
同终止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无息退还已收保险费。

3.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合同，自我们收到保险合同终止申请书之日起，
本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保险合同终止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向您退还合同
的现金价值。

4.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5.本产品介绍仅供参考，完整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及现金价值等
内容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并以该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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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单
年度末

注：

1.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
来经营业绩的预期；

2.以上保单现金价值均为对应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

3.以上累计保费均为对应保单年度初的累计保费；

4.以上关于年金的利益演示为假设的特定情形：即您在投保时选择以现金领取的方式，
在合同有效期内各年度累计领取的生存保险金金额（不含满期金）；

5.投保示例为特定情况下的假设，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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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择每年领取
合计领取年金1,676,697元
满期金3,556,630元
合计：5,233,327元

领取期

101,618 121,942 142,265 162,589
182,912

111,780 132,103 152,427
172,751

193,074
203,236

满期金
3,556,630元

保险公司不得违规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请勿参加非法集资。

公司简介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都会人寿”)是由美国
大都会集团下属公司和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合资组建而成。凭借美国
大都会集团在保险业的丰富经验以及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对中国市场
的深刻认识，大都会人寿致力于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值得信赖和专业的保
险方案。大都会人寿通过顾问行销、银行保险、直效行销及数字营销等
多元渠道，为全国各地超过二十个城市的消费者提供人寿、健康、意外
伤害及年金保险产品等保险服务。如需了解更多大都会人寿的信息，请
登录公司官方网站 www.metlife.com.cn。

中方股东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海市国资委下属的国有独资投资公司，始
终围绕“战略新兴产业投融资平台”、“科创成果转化孵化功能平台”
两大定位，重点聚焦信息技术、能源和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现代服务
等领域，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前沿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充
分发挥了引领作用，成为国资国企参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平台。

美方股东
美国大都会集团（NYSE:MET）是全球化的金融服务公司，旗下拥有众
多子公司和关联公司（“大都会人寿”），提供保险、年金、员工福利
和资产管理，以帮助个人和机构客户共驭美好未来。美国大都会集团成
立于1868年，目前在全球超过40个市场开展业务，在美国、日本、拉丁
美洲、亚洲、欧洲及中东占据着市场重要地位。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
访问www.metlife.com。

徐先生缴费完毕后，在55周岁退休，55周岁开始可领取101,618元作
为补充养老金，并每年递增10161.8元。在65周岁时可领取年金
203,236元和满期金3,556,630元。徐先生各项保险利益如下表：(单位:
人民币元）

养老金补充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96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31、32层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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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示例二

投保规则

投保年龄 30天-70周岁
10年、15年
3年保险费支付期限
年缴保险费支付方式

保险期间

投保示例一

张先生，企业高管，为3周岁的女儿小宝购买《都会长青年金保险》，
选择3年缴，每年缴费300,000元，保障15年，基本保险金额27,807
元。

张先生缴费完毕后，在爱女8周岁时开始领取27,807元作为教育金，
并每年递增2780.7元。在18周岁时可领取年金55,614元和满期金
973,245元作为出国留学金。小宝各项保险利益如下表:（单位:人民
币元）

教育金补充
徐先生，50周岁，私人企业主。他希望在现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安
排一部分自己的补充养老金，以保证未来的退休生活品质，如果
其他资产都经营顺利，这笔钱可以作为传承给到儿子。徐先生购买
《都会长青年金保险》，3年缴，年缴110万元，保障15年，基本保
险金额101,618元。

产品特色

1.     缴费期短 ，领取日较早
缴费3年，第5个保险单周年日起（含第5个保险单周年日）即可领取。

2.   灵活领取，年年递增
年金可选择每年领取等方式，每年年金领取金额按照10%基本保险
金额递增。

3.   轻松投保，彰显尊贵
投保年龄宽泛，出生30天孩子到70周岁老人均可安心投保。

4.   安全稳健，领取确定
自第5个保单周年日起（含第5个保险单周年日）每年领取确定的年
金金额，满期时领取35倍基本保险金额。

责任免除

1、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或发生事故时存在以
下任何情况之一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2、发生上述1-（1）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
您已交足2年以上保险费的，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本合
同的现金价值。

3、发生上述除1-（1）外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
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1）您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2年内自

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或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

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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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择每年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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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身故保险金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按照以
下两项中的金额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累计已缴保险费总额的100%；

(2)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合同期间届满，我们将按35倍基本
保险金额给付满期生存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年金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自第5个保单周年日起（含第5个
保险单周年日），若被保险人在每个保单周年日24时生
存的，我们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一定比例给付年金
至保险合同期间届满。首次年金给付金额为100%基本保
险金额，之后每年年金给付金额等于上年度年金给付金
额+10%基本保险金额。

注：

1.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
来经营业绩的预期；

2.以上保单现金价值均为对应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

3.以上累计保费均为对应保单年度初的累计保费；

4.以上关于年金的利益演示为假设的特定情形：即您在投保时选择以现金领取的方式，
在合同有效期内各年度累计领取的生存保险金金额（不含满期金）；

5.投保示例为特定情况下的假设，仅供参考。


